
阳江市同心中学食堂抽风鲜风系统设施设备购置项目招标

代理服务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: 阳江市同心中学食堂抽风鲜风系统设施设

备购置项目

2.项目业主:阳江市同心中学

3.项目地点: 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马曹路 588 号

4.项目投资：总投资 15 万元。

二、参选单位资质要求

参选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:1.已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登

记并已进驻广东省中介超市的企业。2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,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备

相应的服务能力的中介服务机构。3.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资

质需满足本次项目选取的需求，需承诺具备招标代理业务能

力。

三、项目服务内容

服务机构须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

有关规定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、诚实信用地开展招标

代理工作。具体工作：(1)委托方提供完整的资料后，编制

采购文件；(2)委托方审核采购资料提出整改意见；(3)配合

委托方就以上有关采购资料做好工作上的协调、整改、委托

方对文件资料审定确认后整理采购资料；(4)完成发布采购

公告；(5)组织开标评标会议；(6)中标公告公示。



四、服务费用

暂不做评估与测算。参照国家计委《关于印发<招标代

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(计价格[2002]1980 号)

向项目中标供应商收取。

五、服务期限

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六、选取中介服务机构方式

方案择优选取：参与报名的招标代理机构，于系统报名

截止前要将本公司营业执照、资质证明材料以及近三年相关

设备招标业绩材料（纸质版）递交到同心中学总务处，联系

人电话：19902889009。系统报名截止结束后收到的招标代

理机构公司资料示为无效递交。通过对各招标代理机构比对

由项目业主会议研究进行方案择优选取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本次采购服务未尽事宜，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。

阳江市同心中学

2026 年 6 月 22 日


